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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內 容簡 報 內 容

空氣品質現況分析空氣品質現況分析

法源依據法源依據

總量管理之推動總量管理之推動

法規草案說明法規草案說明

產業因應措施產業因應措施



3

空 氣 污 染 現 況 分 析空 氣 污 染 現 況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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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 染 物 來 源 分 析污 染 物 來 源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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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主要指標污染物變化趨勢台灣地區主要指標污染物變化趨勢

主要指標污染物80年為PM10，86年PM10及O3各半，90年臭氧

約佔67%、懸浮微粒約佔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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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品質區空氣品質區PSI>100PSI>100分析分析

台灣地區七大空品區空氣品質不良率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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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83年

民國84年

民國85年

民國86年

民國87年

民國88年

民國89年

民國90年

民國83年 3.35 2.14 5.13 5.3 18.4 0 0.41

民國84年 3.27 0.76 3.37 3.67 17.44 0.28 0

民國85年 3.09 1.5 5.18 5.57 17.53 0.41 0.14

民國86年 3.04 0.68 5.09 4.07 13.99 0.14 0

民國87年 2.62 1.03 3.65 4.23 13.56 0.27 0.14

民國88年 2.95 2.62 3.95 4 12.61 0.28 0.14

民國89年 2.65 1.44 3.63 2.69 10.58 0 0

民國90年 1.84 0.55 2.01 2.87 8.13 0 0.27

北部 竹苗 中部 雲嘉南 高屏 宜蘭 花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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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目前空氣污染現況及問題台灣地區目前空氣污染現況及問題

90年各空品區空氣品質不良日數比例以

高屏空品區最高為8.13%，其餘空品區

空氣品質不良日數比例約在0~2.87% 之

間

造成高屏空品區空氣品質不良之污染物

仍為臭氧及懸浮微粒



8

名 詞 定 義名 詞 定 義

總量管制
在一定區域內，為使空氣品質符合空氣品質標準，
對於該區域空氣污染物總容許排放數量所作之限制
措施 在一定區域範圍內計算出空氣污染物排放總量上

限訂定區域性排放總量管制目標，作為新設或既
存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總量管制之依據，即對
該區域不符合標準的空氣污染物，進行總容許排
放數量的限制措施。

總量管制區

依地形及氣象條件，按總量管制需求劃定之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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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將台灣地區劃分為七大空氣品質
區（北部、竹苗、中部、雲嘉南、高屏、
花東、宜蘭），並以高屏空品區優先實
施管制，其餘台灣西部各區隨之施行。

高屏
空品區

雲嘉南
空品區

中部
空品區

竹苗
空品區

北部
空品區

花東
空品區

宜蘭
空品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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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源 依 據法 源 依 據

維護空氣品質

符合空氣品質標準
之總量管制區

未符合空氣品質標準
之總量管制區

中央主管機關依空氣品質需
求劃定氣象、地形一致縣市

為總量管制區

中央公告總量管制區
/管制污染物

中央訂定總量管制計畫
縣市訂(修)定空氣污染防制計畫

中央訂定總量管制計畫
縣市訂(修)定空氣污染防制計畫

改善空氣品質

第 8 條

第 8 條

第 8 條

第 10,11 條

第 10,1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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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量 管 理總 量 管 理 實 施 方 式實 施 方 式

未符合空氣品質標準

之總量管制區

一定規模以上固定

污染源

既存污染源
新設或變更
污染源

申請認可其污

染排放量

採BACT

抵換取得

排放權

設置許可

操作許可
設置許可

操作許可

訂定總量管制計畫

縣市訂(修)定空氣污染
防制計畫

一般固定
污染源

依指定目標

及期程削減

排放量

每年申報排放量削減量差額

經認可後得保留抵換及交易

未符合空氣品質標
準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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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量 管 理總 量 管 理 實 施 方 式實 施 方 式

縣市訂(修)定空氣污染

防制計畫

符合空氣品質標準

之總量管制區

既存污染源

1.排放標準

2.行為管制

3.燃料規定

4.操作許可

訂定總量管制計畫

一定規模以上固

定污染源

新設或變更

污染源

1.模式模擬

2.排放增量符合容許增
量限值

設置許可

操作許可
設置許可

操作許可

一般固定

污染源

符合空氣品質標
準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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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量 管 理 之 實 施 期 程 及 實 施 對 象總 量 管 理 之 實 施 期 程 及 實 施 對 象

實施期程
第一階段起實施三級防制區之管制，達一定規模之
新設污染源須符合容許增量限值及最佳可行控制技
術，第二階段起實施排放抵換交易制度。

實施對象
既存之固定污染源

新增或變更固定污染源污染物排放量達一定規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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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量管理總量管理第一階段推動方式第一階段推動方式

高高屏三縣市

油品品質管制

移動污染源 車輛污染管制及保養改善

推廣使用低污染車輛

既存污染源
污染排放管制(行業管制
規範或加嚴標準)

操作管理及源頭改善措施

自願減量

新設/變更污染源
一定規模以上污染源
--最佳可行控制技術
--模式模擬確認符合
容許增量限值

未達一定規模污染源
--設置許可
--排放標準

固
定
污
染
源

環保署

高高屏地區
總量管理計畫
減量目標

空氣污染
防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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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項各 項 總 量 管 理 相 關總 量 管 理 相 關 法 規法 規 建 置建 置

新設(增)或變更固定污染源排放量規模（預計91年10月底公告）

固定污染源最佳可行控制技術（預計91年10月底公告）

空氣品質模式模擬規範（預計91年10月底公告）

空氣污染物容許增量限值（預計91年10月底公告）

既存固定污染源污染物排放量認可準則（研擬中）

既存污染源污染物削減量核算準則（研擬中）

污染源排放空氣污染物削減量差額認可、保留抵換及交易
辦法（研擬中）

新增或變更固定污染源審核準則（研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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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氣 品 質 區 與 總 量 管 制 區空 氣 品 質 區 與 總 量 管 制 區

應採BACT

排放量須經模擬
證明不超過

1.所在防制區

2.鄰近防制區之污
染物容許增量限值

應削減污染物排
放量

三級防制區

排放量須經模
擬證明不超過

1.所在防制區

2.鄰近防制區
之污染物容許
增量限值

－

二級防制區

空氣污染防制區（第六條）

應採用BACT

取得足供抵換污染物增量之
排放量

污染物排放
量須經模式
模擬證明不
超過該區之
污染物容許
增量限值

新設或變
更達一定
規模之固
定污染源

向當地主管機關申請認可其
污染物排放量

依主管機關指定之目標與期
限進行污染物削減

削減量差額經當地主管機關
認可後得保留、抵換或交易

－既存之固
定污染源

不符合空氣品質標準符合空氣品
質標準

總量管制區 （第八條）區　域

污染源



17

空氣污染防制區管制與總量管制之差異空氣污染防制區管制與總量管制之差異

*持續改善空氣品質(O3及PM10)
*漸進式管制，減輕產業衝擊
與投資成本，降低風險
*相關法規制度已完備

92年起推動
新設：最佳可行控制技術及

容許增量限值
既存：行業管制規範及標準

第一階段

三級防制區管制

尚待克服問題
新設污染源增量抵換尚無法取得
公部門須優先減量提供拍賣額度
排放交易中心之建構
部分VOC及逸散PM10排放量待確認

預定96年起
相關配套工具均完備
各類排放量完整掌握
累積可提供拍賣額度

第二階段

總量管制



空氣污染防制區管制與總量管制之差異空氣污染防制區管制與總量管制之差異 ((續續 ))

未符合空品標
準總量管制區

三級
防制區

排放量達
一定規模

符合容許
增量限值

採行最佳可
行控制技術

抵換
排放增量

新
設
／
變
更
固
定
源

第
六
條

第
八
條

未符合空品標
準總量管制區

三級
防制區

指定削減
差額排放
保留

自廠抵換及
排放交易

既
存
固
定
源

1.排放標準管制(行業管制規範或加嚴標準)
2.操作管理及源頭改善措施
3.推動自願減量

第
八
條

相
關
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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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 染 物 排 放 量 認 可 準 則 草 案污 染 物 排 放 量 認 可 準 則 草 案

認可之污染物包括TSP、SOx、NOx 及VOCs。

排放量核定方式

污染源排放係數>指定削減排放係數

起始年認可排放量=Σ(污染源最大年平均活動強度*該污染源之排放係數)
污染源排放係數<指定削減排放係數
起始年認可排放量=Σ(污染源最大年平均活動強度*該污染源之排放係數)+   

Σ(污染源最大年平均活動強度*指定削減排放係數與該污染源之排放係數
之差額

固定源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且規定排放量限值者 認可之

起始年: 總量管制公告實施年份

年活動強度:最近5年之平均年產能(用量)

排放係數: 依空污費、定檢所推算出之排放係數及國內外公認或該行業公會提
出之排放係數

目標年認可排放量= Σ(污染源認可起始年活動強度*        
目標年污染源之排放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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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 染 物 排 放 量 認 可 範 例污 染 物 排 放 量 認 可 範 例

民國93年公告實施高屏空品區實施總量管制，規定塑膠製品業之VOCs排
放應於95年降至70 kg/T。
A廠(排放係數>指定削減排放係數)88-92年最大年產能為100T，檢測係數
為90 kg/T。
起始年：93年
起始年認可排放量= 100T* 90 kg/T ＝9,000 kg

目標年： 95年
目標年認可排放量= 100T* 70 kg/T ＝7,000 kg

假設A廠於95年VOCs削減至50 kg/T

差額排放量= 100T*（ 70-50） kg/T ＝2,000 kg

案
例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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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放 量 確 認 查 核

活動強度
(產品或原燃料量) 1－(防制效率)×準確排放量 排放係數＝ ×

排 放 量 確 認 查 核

CEMS
(連續自動監測)
煙道比例1.3%

檢查方法

煙道比例：31%

排放係數

煙道比例：

67.7%

失控時段記錄

RATA校正記錄
每日QA/QC
檢測採樣SOP程序
計算單位產能之活

動強度

採集時間代表性

係數選用正確性

防制設備效率認可

購油或原料憑證

油錶、油槽液位

記錄

操作及產量日報表

油品含硫份採樣

防制設備儀表記錄

加藥量（脫硫、脫硝

記錄）及原始購買憑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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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設新設((增增))或變更固定污染源排放或變更固定污染源排放
量 規 模量 規 模 草 案草 案

既存固定源變更時

最佳可行控制技術
並須模式模擬確認
符合容許增量限值

檢視變更條件

確認排放規模

申請異動

申請變更許可

符合

大於排放規模

1.新設污染源：

PM10：15公噸/年以上VOC：30公噸/年以上

NOx：40公噸/年以上SOx：60公噸/年以上

2.變更污染源：

a.排放增加量達許可20﹪以上且排放量

PM10：200公噸/年以上

VOC：200公噸/年以上

NOx：200公噸/年以上

SOx：250公噸/年以上

b.排放增加量

PM10：15公噸/年以上

VOC：30公噸/年以上

NOx：40公噸/年以上

SOx：60公噸/年以上



固 定 污 染 源 排 放 量 規 模 案 例 說 明固 定 污 染 源 排 放 量 規 模 案 例 說 明

空氣污染物年排放量推估增加達下列一定程度：(一)硫氧化物>四十
公噸，(二)氮氧化物>四十公噸，(三)揮發性有機物>四十公噸，(四)
粒狀污染物>十五公噸，(五)一氧化碳>一百公噸，(六)其他經中央
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

設備更換擴增、製程、原(物)料、燃料或產品之改變，致增加空氣污染物
排放種類

任一空氣污染物年排放量增加達許可排放量20％以上

60

新設排放量
超過40公噸，
達一定規模

新設

Case 1

既存排放量

變更增量

新增排放量40公噸，
達許可變更條件，
未達一定規模

既存變更

30

40

Case 2

210

60

既存變更

Case 3

新增排放量60公噸，
達許可變更條件，
並達一定規模

既存固定源須先符
合變更條件

許可辦法

第三條

排放量

200以
硫
氧
化
物
為
例

60

4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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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留 抵 換 、 交 易 制 度 之 功 能保 留 抵 換 、 交 易 制 度 之 功 能

建立誘因機制促使既存固定污染源加速進行污染
減量，以獲得其經濟上之利益
保留為經主管機關認可、核發之差額排放量，於有效
期間內暫時貯存、保留。既存污染源有減量事實後，
其無需使用，可先申請保留，作為後續抵換交易使用。

抵換指固定污染源以保留之差額排放量依規定抵換自
廠新設或變更固定污染源所需之排放增量。

交易指固定污染源經認可之差額排放量與其他公私場

所新設或變更固定污染源依規定買賣、交易。

œ製程停工產生之排放量

œ關廠歇業產生之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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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設污染源管制及排放量抵換新設污染源管制及排放量抵換//交易來源交易來源

既存污染源

申報排放量

指定削減量

取得差額排
放減量

新設污染源：

採BACT

仲介
者

交易熱線
後 交易成熟

期貨市場

初
期
雙
方
自
行
交
易

移動污染源乾淨燃料
車輛汰換或污染改善

員工通勤車輛減少
使用之污染改善

任何可量化減量措施
(如協助髒污街道清洗掃)

主管機關拍賣釋
出之排放減量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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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 額 排 放 量 之 計 算 方 式差 額 排 放 量 之 計 算 方 式

差額來源 污染物 公式 

既存固定污染

源採行防制措

施 

SOx 

NOx 

VOC 

PM10 

既存固定污染源差額排放量(公噸/年)＝（指定排放因子－實際排放因子）(公

斤/公噸或公秉或立方公尺)×年活動強度(公噸或公秉或立方公尺/年)×10-3 

排放因子＝
度監測或檢測期間活動強

監測或檢測期間排放量
 

活動強度：原（燃）物料使用量或產品產量 

收購舊車 
NOx 

VOC 

PM10 

收購舊車差額排放量(公噸/年)＝Σ汰舊車輛平均污染量(公克/公里)×平均

年行駛里程數(公里/年)×10-6 

汰舊車輛平均污染量：依車種、車齡及污染物之排放係數 

平均年行駛里程數＝
車齡

總里程數
 

洗掃街道 PM10 

洗掃街道差額排放量(公噸/年)＝單位街道長度洗掃之削減係數(公斤/公里)

×年總洗掃街道長度(公里/年)×10-3 

單位街道長度洗掃之削減係數：洗掃街道後每公里減少之 PM10量 

 



既存污染源差額與新設污染源排放增量抵換交易

甲
廠
目
標
年
核
可
排
放
量

150
公
噸
／
年

削
減
後
核
可
排
放
量

110
公
噸
／
年

認可
差額40
公噸/
年

乙
廠
目
標
年
核
可
排
放
量

130
公
噸
／
年

消減後
核可
排
放
量
80
公
噸
／
年

認可
差額50
公噸/
年

認可
差額40
公噸/
年

認可
差額50
公噸/
年

新
增
污

染

量

75
公

噸

政府保留
15公噸

得抵換
33公噸

得抵換
42公噸

1公噸污染增量需取得1∼1.2公噸認可差額

(約83%)

15公噸

研擬

排放抵換係數:
北部:1.1        竹苗:1.0
中部:1.1        雲嘉南:1.1
高高屏:1.2 花東:1.0
宜蘭:1.0

150

100

排
放
量
︵
公
噸
／
年
︶

50

0
削減前　　　削減後 取得差額

排放量
允許新增
污染量

削減前　　　削減後

既存污染源(乙廠)既存污染源(甲廠)



 
新設 /變 更  
污染源  

估算所需排放量  

依據所需排放量  
取得足夠之排放量  

審核排放量  
是否足夠  

否  

抵換  
折扣  
係數  

設置許可申請  

得到設置許可證  

既存污染源  

交易市場  

既存污染源  

採行防制措施  

實際削減量＞指  
定削減量  

削減量差額認定  

交易  

是  

認可排放量  

指定削減量  

差額排放量  

保留  

（同一公私場所）  

抵換排放量  

購買  

排放量其他來源：  
1.主 管機關拍賣  
2.移 動源減量  
3.洗 掃街道減量  研擬排

放
抵
換
及
交
易
制
度

排
放
抵
換
及
交
易
制
度



固定污染源最佳可行控制技術草案說明固定污染源最佳可行控制技術草案說明

• 對象:污染物排放量達一定規模須模式模擬之新設或變更

固定污染源

• 管制污染物：VOC, PM10, NOx, SOx

• 規劃公告行業(第一批)：共計22個行業，47種製程

• 規定內容：依污染防制技術及成本，訂定各類污染源之
污染控制效率或排放濃度

-處理前排放濃度>各業別濃度上限 → 應採取排放濃度規定

-處理前排放濃度<各業別濃度上限 → 得擇一採取控制效率或

排放濃度規定

-污染源採取之最佳可行控制技術，可為製程改善或使用清潔原

(物)料、燃料及回收利用或裝設控制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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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可行控制技術草案最佳可行控制技術草案——執行架構執行架構

檢附文件：

(一)減量措施計畫書

(二)質能平衡計算表或其他平衡計算說明
文件。

(三)減量成效驗證報告或其他佐證資料。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檢附文件：

(一)減量措施計畫書

(二)質能平衡計算表或其他平衡計算說明
文件。

(三)減量成效驗證報告或其他佐證資料。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採其他減量措施(製

程改善、乾淨燃

料..)

應
申
請
之
固
定
污
染
源

檢附文件：

(一)控制技術之污染物去除原理說明資料。

(二)控制設備規格及操作參數資料。

(三)控制設備性能驗證資料或其他佐證資料。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檢附文件：

(一)控制技術之污染物去除原理說明資料。

(二)控制設備規格及操作參數資料。

(三)控制設備性能驗證資料或其他佐證資料。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採裝設控制設備

主管機關審查
管制要求認可

核發設置許可核發設置許可

是

檢視附表要求 否

重新申請或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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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品質空氣品質模式模擬規範草案模式模擬規範草案

氣 象 檔 案 
數千公

噸以上

/年 

指定案

例 
數百公

里 網格模式（O3、二次氣懸膠、原生污染物） 

數百公

噸以上

/年 

多日或

全年案

例 

數十公

里 軌跡模式（O3、二次氣懸膠及原生污染物） 

 
背

景

污

染

排

放

檔

案 

數十公

噸以上

/年 

全年逐

時 數公里 
高斯模式(ISC) 

(Odors、Air Toxics、原
生 PM10、SO2、NO2) 

高斯模式(Caline) 
(移動源 NO2、NMHC、CO) 

 
背

景

空

氣

品

質

檔

案 

空氣品質模式模擬規範（評估工具標準化） 污染物容許增量限值（合格標準明確
化） 

適用條件：在二、三級防制區與符合空氣品質標準之總量管制區，固定污染源

污染物排放量達一定規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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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品質空氣品質模式模擬規範草案模式模擬規範草案——模擬之類型模擬之類型

模式種類
• 高斯擴散模式、軌跡模式、網格模式
• 各類空氣品質擴散模式之認可模式及其模擬規定由中央主管
機關評選並公告之。

使用規定

採行非公告之模式進行模擬者，應檢具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
申請審查認可後，始得為之。

• 使用其他模式申請表。
• 模擬PM10、SO2及NO2等原生性污染物者，應檢附小時最大
值、日平均及年平均模擬結果之等濃度圖。

• 模擬O3或二次氣膠者，應檢附「基準模擬事件情境」模擬結
果。

排放量等級屬較低階者，可直接使用較高階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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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品質空氣品質模式模擬類型及運用時機模式模擬類型及運用時機

粒狀物 + NOx +SOx  
≧500

500≦粒狀物+NOx 
+SOx＜5,000 

二次氣懸膠

NOx+VOCs ≧500500≦NOx+VOCs
＜5,000 

O3

粒狀物≧15
SOx≧60
NOx≧40 

粒狀物、
SOx、NOx

網格模式（公噸/年）軌跡模式（公噸/年）高斯擴散模
式（公噸/年）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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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氣 污 染 物 容 許 增 量 限 值空 氣 污 染 物 容 許 增 量 限 值
草 案草 案

項目 一級 
防制區 

二級防制區／符合

標準之總量管制區 
三級 
防制區 備註 

年平均 1 0.5(Cs-Cb) 1 懸浮微粒(PM10) 

(μg/m
3
) 日平均最大值 1.5  1.0(Cs-Cb) 3 

年平均 1 0.5(Cs-Cb) 3 

日平均最大值 3 1.7(Cs-Cb) 11 
二氧化硫(SO2) 

(ppb) 
小時最大值 8 4.2(Cs-Cb) 25 

年平均 1 0.5(Cs-Cb) 4 二氧化氮(NO2) 

(ppb) 小時最大值 5 2.5(Cs-Cb) 10 

需使用軌跡模式或

網格模式模擬臭

氧、二次氣懸膠增

量、能見度與酸雨

者，其增量限值由

中央主管機關個案

審查。 

 
Cs：為空氣品質標準中各污染物之年平均值。
Cb：空氣品質背景值，為二級防制區或符合空氣品質標準之總量管制區中，環保署所有

一般測站各污染物三年之年平均值，計算後之限值採四捨五入法，使其為整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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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業 因 應 措 施產 業 因 應 措 施

業者應主動積極參與相關說明講習，以及早採
取適當因應措施，降低工廠未來產生衝擊。

業者宜就其整體製程建置具完整性之排放量清
單，瞭解應減量目標要求、目標年排放係數之
合理性與掌握確實之減量空間。

既設廠需進行生產操作相關基本資料釐清、排
放量清單建置、排放量認可申請、污染源減量
空間診斷、減量技術（含製程改善、 BACT等）
評估選用、減量差額保留運用等一連串工作，
產業應及早進行相關工作。



敬 請 指 教敬 請 指 教


	總量管理相關法規
	簡報內容
	空氣污染現況分析
	污染物來源分析
	台灣地區主要指標污染物變化趨勢
	空氣品質區PSI>100分析
	台灣地區目前空氣污染現況及問題
	名詞定義
	法源依據
	總量管理之實施期程及實施對象
	總量管理第一階段推動方式
	各項總量管理相關法規建置
	空氣污染防制區管制與總量管制之差異
	空氣污染防制區管制與總量管制之差異(續)
	污染物排放量認可準則草案
	污染物排放量認可範例
	新設(增)或變更固定污染源排放量規模草案
	保留抵換、交易制度之功能
	新設污染源管制及排放量抵換/交易來源
	差額排放量之計算方式
	固定污染源最佳可行控制技術草案說明
	最佳可行控制技術草案—執行架構
	空氣品質模式模擬規範草案
	空氣品質模式模擬規範草案—模擬之類型
	空氣品質模式模擬類型及運用時機
	空氣污染物容許增量限值草案
	產業因應措施
	敬請指教

